
设备修理合同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（以下称定作方）与                 公司（以

下称为承揽方）经友好协商，特此订立以下条款： 

 

    第１条  定义 

 

    “验收手册”是指由承揽方提供并由双方确认，供双方检验所修理设备是否符合

技术规格和规定资料标准所用的一种文件。 

 

    “规定资料”是指与本系统相关的、执行本协议所必需的图纸、数据和其他资料。 

 

    “缺陷或瑕疵”是指设备（结构或性能）不符合验收手册有关规定之处。 

 

    “现场验收”是指定作方按照验收手册对所修理的设备所作的最后验收。 

 

    “技术规格”是指本协议附表Ａ。 

 

    第２条  修理项目 



 

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设备性能必须符合所规定的性能，达到技术规格和规定数据的标准，并提交全

部适用的，必要的图纸、数据和其他技术资料。承揽方在工作期间，应当接受定作

方必要的监督检验。 

 

    承揽方应于2002年9月____日之前准备且提交给定作方验收手册草案副本2份。

由定作方在____日内审议和同意验收手册。 

 

    本协议正文规定如与附件规定相抵触，以本协议正文规定为准。验收手册若与

技术规格或规定资料相悖，则以技术规格和规定资料为准。 

 

    第３条  修理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第４条  支付 

 

    定作方在收到承揽方的发票后，必须按下列期限付给承揽方款项： 

 



    设备修复后试车，一个月后如验收合格，则定作方应一次付清人民币         

万元。 

 

    第５条  交货与验收 

 

    承揽方应在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完成设备的修理和调试工作；并完成验

收手册所规定的各项检测；同时，承揽方须在设备验收单证上签字，证明业已完成

检测。验收单证上应注明双方认可的，且应由承揽方在双方议定的期间内校正的仍

可能存在的缺陷。 

 

    现场验收应在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进行。 

 

    第6条  更改 

 

   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，对本合同正文或附表作任何更改，必须作成书面形式，

详细说明更改对技术规格、价格、性能、设计、验收日期、已交付或即将交付备件

的更换性能以及本协议的其他重大事项的影响，而且应由双方公司签字。 

 

    为修补瑕疵或改善设备，承揽方可适当对技术规格作微小的更改或校正，只要

这种更改不会严重影响总买价、功能特性、性能、备件的更换性能。 

 



    第7条  保修 

 

    承揽方保证不会因设备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，以及设计不完善而导致设备达

不到技术规格要求。 

 

    该设备及部件，从签署现场验收合格之日起，如在半年之内出现故障，承揽方

负责在收到定作方通知7日内进行调换或修理，由此发生的费用均由承揽方承担。 

 

    如承揽方不履行上述保修义务，则应承担定作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损失。 

 

    第8条  其它 

 

    本合同为双方的完整协议，以前协议双方或其代理人就本合同适用或涉及的任

何事项或事物所作的一切陈述、谈判、信函、承诺、协议、协商和合同，无论是书

面的还是口头的，均撤销作废。 

 

    定作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揽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